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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INA CLOUD COPPER COMPANY LIMITED

（股份代號：33）

中國雲銅股份有限公司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延長根據一般授權發行新股份
之最後截止日期

茲提述本公司於2019年11月6日（「該公佈」）及2019年12月6日之公佈，內容有關認購
事項。除另有說明者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於2019年12月16日，本公司與認購事項之認購人訂立確認函（「確認函」），據此，訂約
方同意將達成認購協議項下認購事項之先決條件之日期延長至2019年12月31日。

除確認函所修訂者外，認購協議之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均維持不變並具有十足效力
及作用。

承董事局命
中國雲銅股份有限公司
主席兼執行董事

張軍

香港，2019年12月16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局包括五名執行董事，分別為張軍女士、李俊衡先生、孫宇先生、
趙紅梅女士及黃振修先生；一名非執行董事，為王忻先生；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
分別為艾秉禮先生、黃立偉先生及俞珊女士。


